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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0 

联合国司法制度 

  秘书处的司法制度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临时报告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秘书处司法制度的报告

(A/59/706)。在审议此问题过程中，委员会与秘书长的代表举行了会议，秘书长

的代表在会上提供了进一步情况。 

2. 秘书长这份最新报告是对咨询委员会2004年 11月所审议报告(A/59/449)的

增补。委员会曾要求对实现主要报告所述各项目标的所需财政资源作一分析，此

报告就是根据这一要求印发的。 

3. 咨询委员会主席在他 2004 年 11 月 24 日的说明(A/C.5/59/SR.27)中表示，

秘书长关于司法制度的报告(A/59/449)是一系列报告中的一份，而且实际上委员

会早在 1985 年就提出过该报告所讨论的问题。它还表示，对委员会而言，该报

告内所载的材料在许多方面都不是新内容，因为所提到的那些问题多年来一直存

在。主席指出，委员会很严肃看待此事，因为它对工作人员的士气和工作积极性

以及对本组织的效率，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且也可能在财政上产生重大影响。 

4. 咨询委员会原打算在收到所要求的财务和资源分析结果后，于 2004 年 12 月

底之前再审议这个问题。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是，就要求提交的报告(A/59/706)非

常简短，而且直至 2005 年 2 月 18 日才收到。此外，现有这份文件并没有完全按

照委员会的要求，就各项需求作出清楚的说明以及完全披露提供额外资源后会产

生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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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该报告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涉及本两年期，其中提议本两年期的所

需经费估计数为 462 100 美元，由现有资源筹供。这些资源将用于消除现有的工

作积压，涉及： 

 (a) 在人力资源管理厅进行行政审查以及准备答辩人对联合申诉委员会的

答复； 

 (b) 在日内瓦和内罗毕处理和审议所提申诉； 

 (c) 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办公室与司法有关的工作。 

此外还计划更新电子版行政法庭判决案件和判例摘要，并支付在纽约、日内瓦、

维也纳和内罗毕培训联合申诉委员会成员的开办费用。 

6. 如秘书长的报告第 4 段所述，2006-2007 年所需额外资源可能为 1 021 600

美元。秘书长报告的附件中提供了一些细节情况。咨询委员会经询问后获悉，在

这笔数额中，有 290 600 美元将用于支助账户(纽约联合申诉委员会秘书处的 P-3

职等法律干事以及法律顾问小组的 P-4 职等法律干事)，其余则在经常预算下使

用。 

7. 此外，该报告第 5 段中表示将在 2006-2007 年拟议方案预算以及 2005-2006

年期间维持和平支助账户中向大会提出关于这些资源的要求。其中还表示，将会

尽力在预算的其他部分寻找扣减数额，以确保这些建议不会导致额外增加本组织

的整体资源。 

8. 委员会回顾咨询委员会在其关于1986-1987年拟议方案预算的第一次报告第

一章中首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它打算在讨论 2006-2007 年拟议方案预算时回头再

讨论这个问题。委员会将从更广的范围角度审议最近报告中(A/59/706，第 6 段

和附件)提到的秘书长建议，包括工作人员诉诸司法制度的原因以及所审案件数

目庞大的原因(例如无意义的和(或)多重的申诉)。委员会多年来一直认为，困扰

秘书处司法的问题不仅仅只牵涉表面的资源缺乏；实际上，问题的核心在于行政

过程与程序上存在的困难以及工作人员与管理当局之间关系的文化。委员会再次

准备全面地探讨这个问题。 

9. 咨询委员会的审查不仅将触及联合申诉委员会的问题，而且也将包括监察员

办公室、法律事务厅、人力资源管理厅、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办公室以及行政

法庭的相关活动。委员会打算与包括世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在内的其他机构协

商，以更好地了解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的内部司法制度是如何运作的。 

10. 与此同时，咨询委员会建议授权秘书处着手开展努力，按照秘书长建议的那

样，利用现有资源，全部理清目前的积压案件。委员会期待下次于 2005 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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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审议这个问题时，会看到进度报告。委员会相信，为 2006-2007 年方案预算

提出的建议将会触及委员会对充分理由说明的关切（见上文第 4 段），而且也会

提供资料说明大会关于定出司法与个人责任和问责之间关系的要求正如何得到

满足（见大会第 57/307 号决议，第 24 和 25 段)。 

 


